关于《山东籍船舶省内变更船舶检验机构

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现将《山东籍船舶省内变更船舶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当前，在我省船舶检验机构登记检验的船舶约1.1万余艘。2024年，全省共检验船舶11809艘次、666.39万总吨，其中建造检验663艘、20.40万总吨。随着航运业持续发展，船舶在省内登记地变更的需求日益增多，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以下简称“船舶转籍”）的业务量逐步增长。当前，船舶转籍的相关规定存在环节较多、程序冗余、档案传递效率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船舶的转籍效率，增加了船舶所有人的办事成本。

为落实全面深化船舶检验“通检互认”机制要求，进一步提高全省船舶检验工作一体化水平，破解实际检验中的堵点、难点，亟需制定针对性管理办法，明确省内转籍的流程标准、责任分工和管理要求，简化检验工作程序，实现检验结果在全省互认，以进一步提升管理协同性，为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制定依据

《办法》依据《国内航行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稿）》、《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船舶检验通检互认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规章和上级有关文件制定，不涉及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收费等内容。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五条，主要规定了山东籍国内航行船舶在省内变更船舶检验机构的适用范围、管理原则、申请及办理流程、责任落实等内容。

一是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以及各级船舶检验机构的职责分工。

二是明确了“协同高效、信息共享、便民利民、权责清晰” 四大原则，取消临时检验程序，从制度层面简化流程、提升效率。
三是规范了申请与办理流程，明确暂不受理申请的三类情形，将新建船舶与现有船舶进行区分，分别规定档案移交、证书换发的时限和要求，明确申请需提交的材料清单，保障工作的规范和统一。
四是强化责任落实，明确了船舶检验机构和验船师的责任边界，细化各单位的档案管理责任，确保档案转移的及时、完整、安全。

五是明确了违规处理与新旧政策衔接规则。对无故拖延办理、未按规定传递接收档案、设置地域性壁垒等违规行为，明确由省级船检机构责令改正。办法施行前已受理的申请按原规定执行，施行后新受理申请适用本办法。
四、其他说明

《办法》的起草严格遵循合规、务实的原则，充分考虑山东省实际，聚焦船舶转籍中的主要问题，通过简化流程、明确责任、强化协同，进一步提升船舶检验管理服务水平，助力山东省航运业健康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对《办法》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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